附件：

	沙坡头区2018年安全生产工作考核细则（乡镇）

	考评

类别
	考评内容
	分值
	评分标准
	得分

	一、主要目标控制（40）分
	1.辖区内不发生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
	15分 
	发生重大以上事故不得分。
	

	
	2.辖区内不发生较大以上生产安全事故。
	15分
	发生较大以上事故不得分。
	

	
	3.遏制和减少一般生产安全事故。
	10分
	发生一起一般事故扣5分，扣完为止。
	

	二、重点工作任务（60)分
	4.安全生产管理机构健全，分工明确。“党政同责”、“一岗双责” 责任体系完善，落实到位。
	2分
	没有成立安委会的扣0.5分，党政主要领导不担任安委会主任的扣0.5分，没有明确“党政同责”、“一岗双责”规定的扣1分。
	

	
	5.层层签订目标责任书，建立健全并督促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
	2分
	与村（社区）没有签订目标责任书的扣1分。镇、村（社区）管理机构和管理制度不健全、不完善扣1分。
	

	
	6.每年召开1次安全生产工作会议，每季度召开1次安全生产例会，党委会听取安全生产工作汇报不少于4次。
	2分
	未召开安全生产工作会议扣1分，少一次季度例会扣0.5分，党委会少听取一次汇报扣0.5分，会议记录、影像资料不齐全、不完整的扣0.5分，扣完为止。
	

	
	7.主要领导每季度进行1次安全生产检查，分管领导每月进行1次安全检查。
	3分
	少1次扣0.5分，扣完为止。
	

	
	8.传达贯彻落实中央、自治区、市、沙坡头区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及领导指示批示精神。
	2分
	没有及时传达学习、贯彻落实各级领导指示批示精神每次扣1分，扣完为止。
	

	
	9.年度、季度和重大节事活动有安排、有检查、有总结。每次检查生产经营单位覆盖面不少于80%,年内综合性安全大检查不少于4次。
	7分
	少一次安排扣1分，少一次总结扣1分，检查生产经营单位覆盖面少1个百分点扣0.1分，少1次综合性检查扣1分，扣完为止。
	

	
	10.每月开展1次隐患排查治理，每次隐患排查覆盖面不低于80%，一般隐患整改率达到100%以上。
	8分
	少1次隐患排查扣0.5分，排查覆盖面低1个百分点扣0.1分，扣完为止。
	

	
	11.每半年对各村居、社区、中心、站所的安全生产工作进行考核，对考核结果及时进行通报。
	2分
	少考核1次扣1分，少通报1次扣1分。
	

	
	12.辖区企业有新、改、扩建项目要及时上报区安监局备案。加强外来施工单位的日常监管力度并及时上报区安委办。
	2分
	未及时上报发现一次扣0.5分。
	

	
	13.强化“十大专项行动”，持续开展安全生产领域“打非治违”工作。
	5分
	无专项行动方案扣1分，未进行专项整治扣1分，记录不齐全、不完善、不规范扣1分，发现非法、违法行为1次扣1分。
	

	
	14.年内开展综合性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等知识的宣传活动不少于2次。认真开展“安全生产月”、“安全生产万里行”、安全生产“七进”活动。
	4分
	年内未开展综合性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等知识的宣传活动少1次扣1分；“安全生产月”、“安全生产万里行”活动、安全生产“七进”活动未实施，差一项扣1分；各项宣传活动必须有相关文件、图片等资料，资料不齐全每次扣1分，扣完为止。
	

	
	15.安全培训教育有计划，每半年至少开展1次全体干部职工的安全教育培训。全面落实企业“三项岗位”、“三级教育”培训工作，生产经营单位员工、管理人员、特种岗位人员培训、持证率达到100%。
	3分
	少培训一次扣1分，无培训计划、记录不得分；无培训图片每次扣1分；企业管理人员、员工、特种岗位人员培训、持证率达到100%，每少一次扣0.5分，扣完为止。
	

	
	16.修改完善重要领域安全生产事故应急预案，科学制定应急演练方案，适时组织完成演练计划，由乡镇组织综合应急预案演练不少于1次、辖区各企业每年组织应急演练不少于2次。
	4分
	没有组织演练不得分。应急预案少1个扣0.5分；无演练方案扣0.5分，演练无图片资料每次扣0.5分；发现辖区企业未按时开展应急演练每次扣1分，扣完为止。
	

	
	17.及时、准确上报各类事故信息，不发生迟报、漏报、谎报和瞒报现象。积极配合事故调查处理工作。
	3分
	事故信息出现迟报、漏报现象1次扣1分，出现谎报和瞒报现象不得分，不配合事故调查处理工作每次扣1分，扣完为止。
	

	
	18.及时、准确上报各类安全生产有关信息、统计报表，每月向安委办上报本辖区安全生产方面的经验、做法、动态等信息不少于1篇，按照安委办的要求及时上报月度、季度、年度、各类专项活动等工作总结。
	5分
	各类信息、统计报表、总结少报1次扣0.5分，不及时上报1次扣0.2分，扣完为止。
	

	
	19.全面完成区安委会、安委办安排的安全生产阶段性工作、专项工作、重点工作任务。
	3分
	以安委会、安委办下发的各类专项及重点工作文件的落实情况为考核依据，少完成一次扣1分，扣完为止。
	

	
	20.及时完成区安委会及安委办交办及督办的其它安全生产方面的工作。
	3分
	少完成1项扣1分，不按时完成扣0.5分，扣完为止。
	

	三、奖分项目（10）分
	新建安全生产文化长廊奖。
	10分
	在辖区范围内文体娱乐中心广场新建体现十九大以来安全生产新思想、新理念、新发展的安全生产文化长廊。
	

	考核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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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考核单位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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